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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事诉讼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法一项体现其本质特征的重要原则，它是民事诉讼法所特有的，区别于行政诉讼与刑
事诉讼，是由于民事诉讼的对象即民事诉讼的法律关系所决定的。处分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志
支配、决定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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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起思考的原因——人权
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人民的自我意识不断觉

醒，人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尊重并保障人
权是各国人民的共识。“诉讼人权是人权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
部分，他通过一系列的诉讼原则保护人权”【1】这里所说的诉
讼原则既包括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也包括民事诉讼中的人权
保障。处分权是现代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当事人有
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因此，
加强对处分权的保障，对处分原则的是民事诉讼对当事人人权的
保障，在另一种程度上对人权进行保障。

二、民事诉讼法处分原则的含义及内容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 13 条规定：“第十三条 当事人有权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处分原
则，是在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争议时，当事人有权依法处置自己的
权利和义务，是国家对“私权”的一种尊重，这种尊重有两种体
现：第一，体现在当时有权在纠纷发生过后选择处理纠纷的方式；
第二，体现在当事人如果选择诉讼的救济方式。分析民事诉讼处
分原则的内容，可以从民事诉讼的立法来分析，民事诉讼处分原
则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诉讼程序的开始、终结在原则上是由当事人决定。在
民事诉讼过程中，第一审程序及第二审程序的开始绝对是由当时人
决定的，法院不能依其职权发起诉讼，第一审诉讼程序是由当时人
发起的。《民事诉讼法》第14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
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此条规定中不难分析出，第二审程序的发
起也是基于当时人提起上诉，也不能由法院依其职权发起。当事人
亦有权决定已经发起的诉讼的终止，《民事诉讼法》第 131 条第 1
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由此可见，当事人的撤诉必须是由当事人自己提起撤诉，法院不依
其职权将当事人提出的合法成立的诉讼予以撤销。但是法院对于撤
诉的申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撤诉权的行使。

第二，当事人有权决定民事诉讼的范围。法院只能根据当事
人所提供的事实和证据来判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合法是否妥
当，而不能自己调查案件的有关证据从而做出判断，更不能根据
法院自行调查出的事实来改变当事人原有的诉讼请求。比如原告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支付赔偿金来保护其合法权益，法院就不能判
决被告恢复原状来保障其合法权益。

第三，当事人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追加或者放

弃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当然也可以就原告

的诉讼请求提起反诉。如果双方想要和解，可在法院的主持下达
成调解协议。从法律意义上来讲，要经过法院审查认定才具有效
力的处分行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处分原则的内涵。【2】当
事人的处分原则对于法院是一种制约，但并不是绝对的，法院要
经过审查认定当事人行为的合法性才能具有效力。

三、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中处分原则的存在
大陆法系国家中，处分原则一般又称作处分权主义。对于处

分权主义的支持，主要是基于对“私权”的尊重与保护，民事诉

讼制度的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民事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因此就应当遵循当事人的意愿，使当事人的意愿充分进行表
达，因此应当承认保护。“透过处分原则民事诉讼纠纷的解决，
仅发生于当事人请求之时，当事人要求的范围之中及当事人要求
的限度之内。这一原则与上述纠纷对象属于私人利益的实质完全
一致。”【3】英美法系国家中，并没有处分原则或者处分权主
义一说，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基于“竞技理论”，表现出对当事人
权利的充分自由的支配。英美法系国家的“对抗式辩论原则”与
大陆法系的处分原则和处分权注意是有一定区别的，但在一定程
度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处，都体现了当事人对于民事纠纷的解决按
照自己意愿处理的原则。

四、现阶段，我国存在的对处分原则存在的错误认识
（一）当事人作为民事诉讼的主体，不应仅仅享有实体法上

的处分权，更应充分享有程序上的处分权。在一些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可能会对一些实体利益做出取舍，也许会放弃一些实体利
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活的某些利益的平衡。

（二）国家的不当干预造成了对当事人处分行为的限制。这
是受前苏联法律体系影响的残留法院代表国家依其职权对诉讼程
序的开始、诉讼对象和诉讼的终结进行的某些不妥当的干预，限
制了当事人的处分权。

（三）与第二条相对的是把当事人的处分权看作绝对自由的

权利，法院对于当事人处分行为的热和干预都看作对处分权的侵

犯，这是一种过于片面的观点。“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
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
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4】所以在必要时候法院
还是要进行干预的。

五、完善处分原则的建议
若要对处分原则进行按完善，应该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从

当事人的角度，而是从法院的角度。首先当事人要树立权利意识，
充分的表达主张自己的意愿，保护自己的处分权利并充分行使，
以处分权利制约法院，形成对法院对审判的监督。其次，法院应
当自觉的帮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在诉讼过程中，自主落实处分
原则，也同时强化当事人对于自己处分权的保护意识，扩大当事
人的程序选择权。

结语：检讨我国的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仍然有可能“空洞
化”“半睡眠状态”的部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于处分原则进一
步的完善 , 建立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吻合的法律机制，完
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将对于当时嗯的保障落实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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